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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21日

（2016）浙0205民初1671号
祝雪英、陈国彪：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被告祝雪英、陈国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5民初167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祝雪英、陈国彪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偿还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借
款本金174188.64元、截至2016年4月21日的利息、罚息
和复利16094.03元及自2016年4月22日起至实际法院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编号为（2014）甬个银银个
贷字第1775号的《生意人卡（生意红）申请表》及编号
为 134149015849 的《个人信用贷款核准通知书（额
度）》约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和复利；二、被告祝雪英、陈
国彪于本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律师费 2500 元。案件受理费
4156元，保全费1483.91元，公告费650元，以上共计
6289.91元，由被告祝雪英、陈国彪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612号

吴伟波：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东康电力设备有限公
司与被告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令状式告知书、追加
当事人通知书、追加当事人申请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水红东担任审判长，人民陪
审员张志君、顾成通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3
月22日下午14时45分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3605号

戴良方、吕翠红、戴良敏、王国军、宁波果乐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果汉佩果蔬专业合作社：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戴良
方、吕翠红、戴良敏、王国军、宁波果乐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宁波市鄞州果汉佩果蔬专业合作社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保全裁定书、财
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
日。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徐家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陈武昌、王志妃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在
2017年3月24日14：00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796号

沙含年、沙召飞：本院受理原告冯成岳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你立
即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2100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8559号

新昌县维雅达轴承有限公司、赵炜、赵茂超、袁亚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惠杰钢管制造有限公司诉被告新昌
县维雅达轴承有限公司、赵炜、赵茂超、袁亚平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81民初8559号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上午8时4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余姚市人民法院丈亭人民法庭第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318号

邵兴坤、高香珍：本院受理原告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城中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602民初53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422号

朱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越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742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3655号

浙江诚一阀门有限公司、江苏诚一阀门有限公司、永嘉
县惠宝缝纫设备有限公司、李启省、谷晓云：本院受理原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车站大道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3
日上午9：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394号

唐坤：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服装市场平凡服装辅料店
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方公
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639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852号

邓焕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温州有
限公司诉你方、周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3日下午
14：3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906号

屠士玉、蚌埠市龙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刘潇、赵强
永：本院受理原告杜波诉你们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蚌埠市中心支公司、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7906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
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474号

谢碎望：本院受理原告叶有弟诉你方身体权、健康
权、生命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6）浙0302民初247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165号

李紧诚：本院受理原告陈勇军诉你方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6）浙0302民初716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381号

河北盛淼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河北
盛淼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佑安高
科消防系统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63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
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5524号

周世文：本院受理的原告林生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民
初55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634号

温州市杰浩鞋业有限公司、叶晓春、黄忠杰、李忠
达、黄忠孝、黄玉弟、浙江东泰车辆销售有限公司、温州
市欧吉佳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杰浩鞋业有限公司、叶
晓春、黄忠杰、李忠达、黄忠孝、黄玉弟、浙江东泰车辆
销售有限公司、温州市欧吉佳服饰有限公司金融不良
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304民初163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635号

温州市杰浩鞋业有限公司、叶晓春、黄忠杰、李忠
达、黄忠孝、黄玉弟、浙江东泰车辆销售有限公司、温州
市欧吉佳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杰浩鞋业有限公司、叶
晓春、黄忠杰、李忠达、黄忠孝、黄玉弟、浙江东泰车辆
销售有限公司、温州市欧吉佳服饰有限公司金融不良
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304民初163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419号

温州冰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郑丽蓉、王志友、大连宏
城地产有限公司、郑绵昆、郑建海、陈梅兰、多群化、陈忠、温
州市精进达电子机电配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
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冰山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郑丽蓉、王志友、大连宏城地产有限公司、郑绵
昆、郑建海、陈梅兰、多群化、陈忠、温州市精进达电子机电
配套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3419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422号

温州冰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郑丽蓉、王志友、岳军、温
州市精进达电子机电配套有限公司、郑宇杰、陈梅云、张康、
郑建海、陈梅兰、多群化、陈忠：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冰山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郑丽蓉、王志友、岳军、温州市精进达电子机电配
套有限公司、郑宇杰、陈梅云、张康、郑建海、陈梅兰、多群
化、陈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3422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425号

温州冰山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郑丽
蓉、王志友、大连宏
城地产有限公司、郑
绵昆、郑建海、陈梅
兰：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温州冰山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郑丽蓉、王志友、大连宏城地产有限公司、郑绵昆、郑建海、
陈梅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342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428号

温州冰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东泰车辆销售
有限公司、李忠达、朱瑶瑶、郑丽蓉、王志友、岳军、温州
市精进达电子机电配套有限公司、郑宇杰、陈梅云、张
康、郑建海、陈梅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冰山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浙江东泰车辆销售有限公司、李忠达、朱瑶瑶、郑
丽蓉、王志友、岳军、温州市精进达电子机电配套有限
公司、郑宇杰、陈梅云、张康、郑建海、陈梅兰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342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429号

温州冰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郑丽蓉、王志友、大连
宏城地产有限公司、郑绵昆、郑建海、陈梅兰、浙江东泰车
辆销售有限公司、李忠达、朱瑶瑶：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
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冰山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郑丽蓉、王志友、大连宏城地产有限公司、
郑绵昆、郑建海、陈梅兰、浙江东泰车辆销售有限公司、李
忠达、朱瑶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3429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431号

温州冰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东泰车辆销售有
限公司、大连宏城地产有限公司、郑绵昆、郑建海、陈梅
兰、李忠达、朱瑶瑶：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冰山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浙江东泰车辆销售有限公司、大连宏城地产有限公
司、郑绵昆、郑建海、陈梅兰、李忠达、朱瑶瑶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343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434号

温州冰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宏城地产有限公
司、郑绵昆、郑建海、陈梅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冰山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大连宏城地产有限公司、郑绵昆、郑建海、陈梅兰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436号

温州冰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宏城地产有限
公司、郑绵昆、郑建海、陈梅兰、郑丽蓉、王志友：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温州冰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宏城地产有限公
司、郑绵昆、郑建海、陈梅兰、郑丽蓉、王志友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343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437号

温州冰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郑丽蓉、王志友、陈梅
云、张康、大连宏城地产有限公司、郑绵昆、郑建海、陈梅
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温州冰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郑丽蓉、王志
友、陈梅云、张康、大连宏城地产有限公司、郑绵昆、郑建
海、陈梅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3437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5239号

马胜立：本院受理原告中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中心支公司与被告马胜立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14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556号

陈素辉:本院受理原告郭海山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305 民初 5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张建平、金烈平：本院审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
636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081号

邱林法、陈回林：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邱林法、陈回林、蔡小迪、蔡治
富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14日
上午10时在本院大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219号

金伟林、吴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金伟林、吴飞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7年3月14日上午10时在本院大荆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224号

干贤忠、吴学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杨文信、李飞琴、杨福
平、杨青、干贤忠、吴学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醒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
月14日上午10时在本院大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771号

张旭燕：本院审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告张旭燕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6771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3476号

周益宝、胡良环：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唯钢标准件有限
公司诉被告周益宝、胡良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
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24民初3476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书主文内容如下：一、限被告胡良环、周益
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对原温州丰然阀门有
限公司所负原告温州唯钢标准件有限公司的债务
7717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从2015年9月28日起算至2016年
4月12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温州唯钢
标准件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517元，由被告胡良
环、周益宝共同负担。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嘉善申贸紧固件厂、李跃忠：原告嘉善众帮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嘉善申贸紧固件厂、李跃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保全）、民事裁
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和雅塑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和雅塑业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03ZSTX-201612-02]，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和雅塑业有限公司。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等偿债责任方。

台州和雅塑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物对应的
抵押人或其承继人等偿债责任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和雅塑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和雅塑业有限公司

2016年12 月21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3月14日，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权资产

浙江新求精缝纫机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小企业借款合同》：2014年（路桥）字0627号、2014年（路桥）字0630号、2014年（路桥）
字0635号、2014年（路桥）字0636号、2015年（路桥）字0300号、2015年（路桥）字0301号

未偿本金

29,600,000.00

未偿利息

880,716.49

本息合计

30,480,716.49

担保合同

《最高额抵押合同》：2012年路桥（抵）字
0195号

担保情况

抵押人台州百事达塑业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黄岩北城开发
区北院大道1号的厂房及土地抵押担保。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3月1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台州和雅塑业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原贷款银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2016年3月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苍南县支行将苍南华府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予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委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苍
南县支行对苍南县华府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产情况：截至2016年11月9日，苍南华府置业有限公司尚欠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贷款本金5503.219463万元、利息2400.263288万元，该户债权由苍南华府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作抵押，抵押土
地位于浙江温州苍南县县城新区K4地块，即温州苍南县灵溪镇体育场路以西、仁英路以南、人民大道以北，新县府大楼
以东地块，土地总面积38784平方米。

二、买受人要求：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的社会资信和一次性付款能力等条
件。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汇理（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信恩润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汇理（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信恩润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三、公告有效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含发布日），公告期内受理上述资产处置有关征询或异议。
四、联系方式：对上述资产有意向竞买人请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苍南县支行咨询详细信息及报名
联系人：黄先生、岳先生
联系电话：0577-64751677，0577-64762611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125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苍南支行
2016年12月21日

关于苍南华府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陈朝红（身份证号：332521197004072626）：
兹因本人欠张天伟债务无法偿还，现经双方

协商同意，特将你欠本人的借款加利息合计人民
币214.2万元的债权转让给了张天伟(身份证号：
330106196408301518)，今后由其直接向你索还，与
本人不再有任何关系，今特书面通知你，望知晓。

告知人：
张天伟 (身份证号：330106196408301518)
唐柳卿 (身份证号：330106196507041555)

2016年12月21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